
县档案馆 2021 年度政务公开工作方案

为深入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文件精神，按照沂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有关政务公开工作的

文件要求，结合档案馆工作实际，制定政务公开工作方案如

下。

一、指导思想和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决策部署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坚持以服务人民

群众档案工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高我县档案馆工作

的透明度、办事效率和服务质量，着力提升政务公开质量，

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机关。

（二）总体要求。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不

断加大政务公开力度，并坚持依法依规、规范运作，认真执

行政府信息公开法律法规，进一步明确政务公开的主体、内

容、标准、方式、程序以及工作任务。坚持以社会需求为导

向，加强政策解读回应，扩大公众参与，不断增强政务公开

实效。坚持改革创新、务求实效，确保政务公开内容全面、



真实、可信，防止弄虚作假行为。坚持以公开促落实、以公

开促规范、以公开促服务，加快推进政务公开工作上台阶、

上水平。

二、重点工作任务

（一）加大公开力度，拓展公开范围

紧紧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

理念，以档案宣传推动档案信息公开，构建全方位信息公开

格局，进一步拓展主动公开范围，为县政府的工作大局服务，

为档案工作大局服务，全年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内容，做好年

度政务公开工作：一是及时更新并发布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和

目录，二是认真做好信息公开年度报告编制和发布工作，三

是认真做好规范性文件及解读等信息公开。

（二）积极推进执行及结果公开

1.及时公开规范性文件。做好政策法规、重要文件公开

工作，定期对制定实施的部门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清理结

果及时向社会公开。

2.及时公开工作执行情况。主动做好单位职责、领导分

工、机构设置等信息公开，实时更新相关信息，形成常态化

工作信息公开机制。



3.加强对重要信息尤其是重大政策的解读和舆论引导

工作，促进社会各界正确理解、客观分析、理性评价重大政

策。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落实责任分工。将政务公开工作

摆上重要日程，定期召开会议，听取政务公开工作情况汇报。

建立重大问题处理和工作部署，推进长效协调机制，坚持把

政务公开工作与日常工作同研究、同部署、同推进。

（二）细化工作任务，加强督查。根据政务公开工作的

职责分工，进一步细化工作任务，建立有效督查机制，开展

定期和不定期工作检查，及时纠正发现问题，同时充分调动

全体人员积极性。

（三）不断提高政务公开规范化水平。推进政务信息主

动公开基本目录建设，进一步明确公开的主体、内容、时限、

方式等，提升主动公开的规范化水平。建立政务信息公开目

录经常性调整机制，根据任务要求、工作内容，政务信息公

开目录和指南定期公开。加强信息公开保密审查，按照“谁

提供、谁审查”和“一事一审”的要求，各科室在报送公开

信息前，逐条梳理，确保审查责任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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